
附件一：

评选奖项及名额

一、集体奖项：

1、五四红旗团委        4个

2、五四红旗团支部　 　 20个

3、优秀研究生会　　　　2-3个

4、优秀学生会          4个

5、十佳学生社团　　　　10个

6、最佳团日活动        30个

二、个人奖项：

1、共青团标兵           20人

2、优秀团干部   （本单位缴纳团费团员人数的1%) 

3、优秀团员      (本单位缴纳团费团员人数的3%)

4、社团工作先进个人     160人

注：校团委各部门、校学生会、校研究生会和学生社团联合会申报相应名额的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。校学生会、校研究生会、学生社团联合会可推荐1—2名共青团标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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